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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9_99_88_E

6_9C_89_E8_A5_BF__c122_485680.htm 异地审判,现在在我国反

腐败重大案件审理中已经成了一种惯例。马向东、胡长清、

王怀忠等腐败大案，都由省以上高级法院指定到异地审理。

各省的一些大案，也大量地在省内各中级法院之间异地指定

。这种做法同以前我们传统的打击刑事犯罪，把杀人犯强奸

犯押赴当地召开公审大会开庭以教育群众震慑犯罪，恰好倒

了个个。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了？是案件性质不同

采取了不同的管辖制度？都不是。异地审判实际上违反了我

国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是直接违法的。只是法院违法

没有人去注意他，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法律的裁判者。 《刑事

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一直没有改变过。第二十四

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

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

的人民法院管辖。”这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管辖地只有

犯罪地法院和被告居住地法院可以管辖。 这个法律制订公布

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都制订了自己的解释。

有的条款为本部门争权力，同国家法律不一致。全国人大法

工委针对解释中的不一致，进行了协调，最后出台了一个“

六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联合解

释。否定了一些部门的“私货”。对管辖的解释，最高法院

对审判地遵照了法律规定；最高检察院对侦查地规定进行了

突破。具体规定是这样的：最高法院的《刑诉法解释》第二

条原文“犯罪地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第十八条原文：“



有管辖权的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不宜

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法院管辖，也可以由上级法

院指定其他同级法院管辖。”因此，法院审判的异地管辖必

须是：院长需要回避时；本院主动提出报告；再由上级指定

。最高法院这一规定基本符合国家法律，但对院长回避提出

了变通管辖。其他任何情形都没有可以指定管辖的规定。《

刑诉法》的规定必须严格遵守。 那么现在在搞的对官员犯罪

异地审判，源头又出自哪里？出自最高检察院制订的《刑事

诉讼规则》第十五条关于反贪局的“侦查管辖”中说：“国

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由犯罪嫌疑人工作单位所在地的

人民检察院管辖；如果由其他人民检察院管辖更为适宜的，

可以由其他人民检察院管辖”。这个“可以”，就把异地侦

查权授给了所有的检察机关任意行使，而且没有条件，只要

检察院认为“更为适宜”就行。显然，这个规定是直接违反

全国人大制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犯罪地管辖的原则的

。同时，这个解释只针对“侦查”环节有效，因为这是检察

院自己的解释，无权影响到法律和最高法院解释的“审判”

管辖。高检无权超越国家法律自行解释，也无权对最高法院

权限的审判地进行解释并影响审判地的决定。而实际上，侦

查指定到其他检察院后，起诉也是这个检察院，审判也就是

其相对的异地法院。由于我国审判制度“检、法是一家”，

各地法院从不对检察院的这种做法提出异议，而是“主动配

合”，积极指定。通过媒体报道的互相影响作用，这样的违

法做法似乎成了当然做法，在全国大行其道。异地审判成了

这几年“反腐败审判”的一道风景。从来没有人指出这样做

是违法的。 《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的司法审判地作出明



确规定，不是随心所欲的，是总结了国际国内大量的审判实

践经验和人权保护制度后确定的。由犯罪地法院审判主要出

于“三便原则”：一是有利于司法机关收集和核实审查证据

，查明案情；二是有利于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活动，特别是

有利于证人出庭作证；三是有利于对当地群众进行法制教育

，有利于打击刑事犯罪和预防犯罪。前两者直接影响案件审

判的质量。因此必须遵守。《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任

何机关不得违反。 现在全国官员犯罪案件的异地审判，直接

的动机是因为官员犯罪在当地都有很大关系网，怕影响侦查

机关的侦查活动。因此把被告关押到外地，由外地检察机关

侦查。这个动机和愿望都是好的。但执行的结果是，这种做

法严重地损害了侦查活动的客观性和全面性，对嫌疑人有罪

推定片面取证，因为一由抓人关到外地，一报道，办案机关

已经有了定势和包袱，只有从有罪角度去“突破”案件，办

案机关对案情背景不了解；法院审判时无法及时收集和核审

证据，所有的证人都无法出庭或故意不被出庭，有的办案机

关为了固定证言防止翻供，把行贿证人分别关押在犯罪地阻

碍出庭；审判不是为了查明真相，而是为了巩固指控。当地

干部群众无法旁听审判，既无法接受教育，又不利于监督审

判，公开审判成了形式。特别是证人权利被侵犯的现象，已

经成了全国性的通病。“异地审判”的好的愿望，实际上收

到的是很坏的效果，为一些错案的形成直接提供了基础。最

重要的，是直接损害了国家法律的严肃性。 我们希望司法机

关尽快对这个问题进行纠正，严格按国家法律办事。检察机

关为了防止干扰可以指定异地机关侦查。到了审判环节，必

须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犯罪地检察院向有管辖权的



犯罪地和居住地法院提出起诉。法院则必须把好这个关，严

格执法国家法律，不能指定异地审判管辖。律师则应当在法

庭上直接指出这种违法性，要求法院和检察院纠正违反法定

程序的违法做法。作者：陈有西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

权委员会副主任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